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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兴起与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加密货币的法律定性与价值认定成为困扰民事司法实
践的难题，影响实践中加密货币民事纠纷的处理。深入剖析加密货币的法律属性，从法律规定、社会认同、安

全风险三个维度观察，否定加密货币的货币地位；但是，加密货币具有价值性、可占有性、可转让性，应认定

其虚拟财产属性。加密货币财产价值的认定，应以利益平衡、融贯一致、意思自治、实用主义为原则，结合当

事人约定、客观行情、专家评估等多个维度加以考量，搭建梯度化的价值认定规则。在具体的涉加密货币民事

纠纷中，应当以保护国家金融安全为原则，在不违反禁止性规定与公序良俗的情况下有限制地认可加密货币交

易的合同效力。在合同无效的情形中，应当根据加密货币的返还可能性依法处理合同的清算，并通过损失的科

学分担，精准实现政策规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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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兴起与数字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类加密货币①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与应

用。加密货币引发的民事纠纷日益增多且类型多样，但囿于现行立法的模糊性，实务界对既有规范文件理解

不一，具体问题的处理方案存在明显差异。目前学术界针对加密货币的法律属性问题存在较多研究与较大争

议，有 “（准）货币说”② “债权说”③ “财物说”④ “数字财产权说”⑤ 等观点。但是，以上属性论争尚未有效

转化为纠纷解决的规范指引；现行裁判规则构建也缺乏系统性理论支撑。本文主要聚焦于加密货币合同效力

认定维度，基于此，首先应当回应学术争议，明晰加密货币的法律属性与权利边界，进而针对加密货币的价

值与相关交易合同效力等常见的民事纠纷争议焦点问题一一展开分析。

一、加密货币的法律属性分析

加密货币是指依托区块链技术，通过加密算法、分布式账本技术与共识机制产生和流通的虚拟货币类型，

具有匿名性、去中心化、使用地域不受限制等特点，典型的加密货币如比特币、以太币等。⑥ 因其依托区块链

技术，故而与游戏币等传统虚拟财产存在根本区别；又因其表现出的 “去中心化”特点，与数字人民币等中

央银行主导下的新型货币形态不同，以上特性突破了传统法律对财产形态的认知框架，加密货币的法律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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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响相关合同效力、履行方式、所有权属、损害赔偿计算方式等常见民事纠纷争议焦点。因此，有必要

探究加密货币的法律属性及其定位等基础性法理问题。

（一）加密货币的货币属性否定

学界的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加密货币通过区块链技术，完成了去中心化的货币信用构建，可被视为一

种货币或准货币。① 本文认为，这一观点有待商榷，理由如下。

１ 法偿性缺失。

法定货币的根本特征为法偿性，本质在于国家主权信用背书下，法定货币具有强制流通效力。例如，《中

国人民银行法》第 １６条通过 “效力认可”与 “行为禁止”双重规范确立人民币的法定地位：其一，明确认

可人民币为唯一法偿货币。其二，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拒收人民币。加密货币不具备法偿性。域外司法实践

在审理涉及加密货币的纠纷时，也多将其认定为 “特定虚拟商品”或 “网络虚拟财产”，而未将其作为货币，

例如，美国 ＳＥＣ诉 Ｒｉｐｐｌｅ案将加密货币交易定性为证券发行行为而非货币流通。② 由此可见，法偿地位的缺
失是加密货币难以被纳入 “货币”范畴的首要原因。

２ 社会认同有限。

加密货币能否被认定为与法定货币等同，所涉及的另一问题是 “货币认同”。从历史的维度观察，货币

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核心在于其可在互不相识的人们中间自由流通，并因此而转移在其表面标明的一定数额的

一般购买力的支配权，即 “某一范围内的人们承认其具有流通功能的中介地位”。③ 货币的社会认同需满足两

大核心要件：普遍接受性与价值稳定性。④ 就普遍接受性而言，加密货币虽在特定圈层或投资人群中备受追

捧，但对社会大众而言仍具有很强的投机色彩，尚难在主流市场中替代官方发行的货币。就价值稳定性而言，

加密货币价格剧烈波动，比特币在短期内价格急涨急跌，投机性资金大量涌入、短期炒作相当普遍，如此大

幅且频繁的价格波动显然进一步削弱了加密货币的大规模社会认同。相比之下，法偿性的缺失主要是在 “公

法”层面否定了加密货币的货币属性，而社会认同的有限性则使得加密货币难以在私法层面 （或交易观念层

面）具备货币的属性。

３ 安全隐患显著。

能否将某一事物作为一般等价物，很大程度上是政策选择的产物，并进一步指向交易安全问题。然而加密

货币存在两方面显著隐患：其一，在技术层面，加密货币因其底层依赖区块链技术，虽具有去中心化和防篡改的

特点，但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实践中大量交易活动往往集中于中心化交易所或托管平台，容易成为黑客攻击的

对象，进而引发数额巨大的加密货币被盗等问题。同时，私钥被盗也是影响其安全性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区块链

技术的加持下，拥有私钥即拥有对加密货币的控制权，但存在钓鱼网站、Ａｐｐ恶意获取等原因导致私钥泄露。由
于加密货币的匿名性与转账的不可逆性，类似情形一经发生，追回资金便十分困难。其二，在监管层面，点对点

交易模式容易避开中心化金融机构的监管，致使交易主体真实身份识别困难，不法分子可以利用加密货币交易平

台或 “混币”等技术手段隐藏资金来源和流向，更容易进行集资诈骗、恐怖融资、洗钱等活动。如果涉案资金

被 “洗白”后进入传统金融体系，执法部门往往因缺乏跨国司法合作机制或无法锁定真实身份而难以有效追

缴。⑤ 对此，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曾特别作出风险防范提醒。⑥ 以上监管风险不仅危及加密货币的市场公信

力，对社会稳定和国家金融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也成为加密货币承担货币角色的内在障碍。

（二）加密货币的虚拟财产属性证成

虽然加密货币不宜被定性为货币，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可作为在线支付手段被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因

此具备与传统货币相似的交换媒介功能；其中，部分加密货币因其总量有限 （如比特币的数量上限为 ２１００

２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杨延超：《论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 １期。
参见邓建鹏、李铖瑜：《美国对虚拟货币证券性质的认定思路及启示———以 ＳＥＣ诉瑞波币为视角》，《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

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 １期。
参见赵磊：《论比特币的法律属性———从 ＨａｓｈＦａｓｔ管理人诉 Ｍａｒｃ Ｌｏｗｅ案谈起》，《法学》２０１８年第 ４期。
参见柯达：《数字人民币流通的激励性法律规制》，《地方立法研究》２０２５年第 １期。
参见程雪军、李心荷：《论加密数字货币的法律风险与治理路径：从比特币视角切入》，《电子政务》２０２２年第 １１期。
Ｓｅｅ Ｃｒｙｐｔｏ ａｓｓｅｔｓ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ｃｉｅｓ牶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牞 ＵＮＣＴＡＤ ／ ＧＤＳ ／ ２０２３ ／ １牞 ５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３



论加密货币法律属性及合同效力认定

万），还具备抗通胀特性和价值储藏功能。而这些特性均与加密货币固有的财产属性密不可分。学界多数观点

认为，加密货币应定性为一种网络虚拟财产。本文亦认同这一立场。

１ 加密货币具备财产要素。

何为财产权？波斯纳从权利性质的角度给出回答，“财产权是对有价值资源进行排他性使用的权利”①；

萨维尔则从权利内容的角度指出，财产权 “泛指占有性权利 （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ｙ ｒｉｇｈｔｓ）和转让性权利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②。美国法院认为，加密货币及相关技术的财产属性认定需满足可归属性和所有权特征。③ 由此可
以提炼出法律意义上财产的三个分析要素：有价值性、排他性与可占有性、可转让性。加密货币满足财产三

要素的要求。

其一，加密货币具有价值性。就加密货币而言，首先，相较于普通数据，加密货币依托区块链技术具有

“稀缺性”，其价值也相应得以彰显。④ 其次，加密货币的生成过程需要算力投入，有观点认为通过 “挖矿”

行为取得比特币，属于物权原始取得根据中的劳动生产。⑤ 再次，加密货币在市场上存在着较为活跃的交易与

定价机制，其价格随供需关系和市场情绪等因素波动，具备一定的交换价值和投资价值。我国司法实践也肯

定加密货币的价值性：“虚拟货币的取得需要支付对应的劳动或成本，具有价值：能够交易，具有交易价值；

能够兑换现实中的货币 （虽然不受我国法律保护），具有使用价值。”⑥

其二，加密货币具有排他性与可占有性。身处数字时代，对于排他性与可占有性的认定应从关于有体物

占有理论转向判断是否成立财产支配与利用关系。⑦ 参照传统农业、工业社会建构起来的占有规则去理解虚拟

财产的占有，既陷入了先入为主的逻辑偏误，忽视了交往实践的变化，也是存在思考有余而规范不足的表

现。⑧ “数字代币控制经由密钥即数字符串实现，无须他人协助，更直接独立，在有体物直接支配与普通数字

物品强依附性之间趋近前者。”⑨ 加密货币虽无形，但其通过 “私钥”予以控制，持有人能够排他性地支配与

使用该私钥下的数字资产。正是基于 “私钥”与加密货币对接的唯一性，任何其他人无法在不获得私钥的情

况下随意处置该笔数字资产。在现实中，拥有私钥者即可认定为对该加密货币拥有实际占有与排他控制，这

种 “可占有”与 “排他性”也恰恰符合财产权客体在数字社会背景下所应具备的基本特征。

其三，加密货币具有可转让性。可转让性通常是衡量财产权利能否进入市场流通的重要标准。加密货币交

易高度依赖去中心化网络或交易平台，持有人凭借私钥签名或经由交易所账户操作，即可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完成

价值转移。这种流动性不仅体现在 “点对点”的转账，也可通过交易平台面向更多潜在交易对手，进而通过公

共记账簿记载的信息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瑏瑠 尽管我国对加密货币的相关金融交易活动管控严

格，但在全球范围内，加密货币的跨境转移相对便捷、实时，这与传统财产权利的可转让性特征一脉相承。

２ 具有现行法依据。

从既有规范性文件的角度分析，尽管 《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坚决反对将其纳入法定货币体系，

但是通过 “特定的虚拟商品”之定性，实质确认其作为财产客体的适格性。该规范立场在 《民法典》第 １２７
条设定的网络虚拟财产保护条款中获得体系支持。可见将加密货币理解为虚拟财产不仅没有明显的规范障碍，

反而契合既有制度设计。此外，《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针对代币发行融资

活动进行严格限制，禁止相关平台从事代币与法定货币的兑换等业务，但并未全面禁止加密货币的所有交易

活动，这表明监管政策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也为其作为加密财产在一定范围内的流通保留了空间。据此，

加密货币可以贯彻民法上关于财产法的一般法理，适用或准用现行法中关于财产归属、交易、继承、侵权等

３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 ７版，蒋兆康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４２页。
斯蒂文·萨维尔：《法律的经济分析》，柯华庆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６页。
Ｓｅｅ Ｖａｎ Ｌｏｏｎ ｖ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牞 Ｎｏ ２３５０６６９ 牗５ｔｈ Ｃｉｒ ２０２４牘 
参见郭少飞：《论区块链数字代币的法律属性》，《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年第 ４期。
参见赵磊：《论比特币的法律属性———从 ＨａｓｈＦａｓｔ管理人诉 Ｍａｒｃ Ｌｏｗｅ案谈起》，《法学》２０１８年第 ４期。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编：《刑事审判参考》（总第 １３８辑），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４年，第 ６４页。
参见王利明：《迈进数字时代的民法》，《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２年第 ４期。
参见孙建伟：《数字财产权对传统财产权理论的重构》，《中国法学》２０２４年第 ５期。
郭少飞：《论区块链数字代币的法律属性》，《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年第 ４期。
参见王祥修、薛清嘉：《数字货币：经济功能、法律属性与监管路径》，《广西社会科学》２０２３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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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对于当事人的权益保护系统性地纳入我国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体系中。

３ 符合司法裁判趋势。

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一系列将加密货币认定为虚拟财产的判决。如有法院认为 “本院对于比特

币作为虚拟财产、商品的属性及对应产生的财产权益予以肯定”。① 在 “闫某等与李某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一案中，法院认为 “虚拟货币可以作为一般法律意义上的财产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② 在 “杨某与张某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中，法院认为 “虚拟货币可以作为一种商品，具有商品交易属性”。③ 法官在透过现行民事法

律规范进行解释时，不仅要审视加密货币与传统财产法体系的兼容程度，也需关注民众对财产安全与财产权

保护的期待。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一系列以加密货币为客体的借贷、委托保管、侵权纠纷等案件，如果一

味拒绝肯定其财产属性，可能导致当事人无法获得有效法律救济，司法难以发挥其伸张正义、维护交易秩序

的功能。因此，当缺乏明确立法规范而技术创新层出不穷时，司法应当结合民事法律基本原则和既有财产法

理，为加密货币提供一条可供适用的解释路径，力求兼顾社会实际需求与法律价值追求。

二、涉加密货币民事合同的效力判断

在厘清加密货币法律属性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分析涉加密货币民事合同的效力问题。基于加密货币的

特殊财产性质，当前纠纷类型已突破传统财产纠纷的单一维度，呈现出技术创新与法律规则交织的特点，尤

其需要关注契约自由与金融监管、私权保障与公益维护等多重利益冲突之间的平衡。从当前实践来看，关于

合同效力以及无效后果的争议，是涉加密货币纠纷的主要类型和显著特征。根据 《民法典》第 １４３条、第 １５３
条的规定，主要是指其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一旦出现此种情形，将

导致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具体到涉加密货币合同纠纷中，合同效力应当采取如下裁判路径。

（一）效力判断的基础逻辑：不得威胁国家金融安全

根据 《民法典》第 ４—９条的规定，合同等民事行为需要符合 “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守法与

公序良俗”“绿色”等基本原则。因加密货币的特殊财产属性，审查判断涉加密货币合同效力时，还需要格

外注意其是否会威胁国家金融安全，此为加密货币合同效力判断的特殊原则。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违反规章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该规章的内容涉

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现代金融法治普遍承认 “货币

主权”乃国家根本权能的一部分，若允许私人发行的加密货币行使类货币职能，将实质削弱法定货币的流通

主导权与宏观调控效力。货币并非仅在私主体之间发挥交换媒介作用，还承担保持物价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的公共政策使命。一旦加密货币大规模承载金融交易功能，却不受央行或其他监管机构有效监控，易在资本

跨境流动、洗钱、金融投机等方面带来社会风险，且如果出现泡沫破裂、挤兑或交易所跑路事件，必然导致

群体性损失与社会性不稳定。因此，法律必须对加密货币的使用范围进行限制，禁止其替代或挤占法定货币

在支付、结算和融资等方面的主导权。基于这一立场，反观前述规范性文件，无论是洗钱、非法经营、非法

集资等犯罪行为与行政违法行为，抑或代币发行融资、加密货币 “挖矿”、加密货币交易炒作等违反部门规

范性文件与公序良俗的行为，无不指向维护金融安全这一立法目的，陷入加密货币 “货币化”“金融化”的

窠臼。这也与前文所主张的加密货币系虚拟财产而非货币的立场一脉相承。与之相反的是，当加密货币仅被

私人在小范围内作为商品持有或交易时，其对金融体系的冲击有限，应当允许或容忍其在私法领域获得一定

的救济。在前文已论证加密货币虚拟财产属性的基础上，在此进一步展开三点论证。

其一，《宪法》第 １３条第 １款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无论是从加密货币应理解为虚
拟财产的应然定位上看，还是从实践中对个人持有加密货币所持的默许态度上看，国家负有保护公民持有加

密货币而不受侵害的基础性义务。过度否定加密货币的财产权地位，让合法持有人完全失去法律救济渠道，

难免与宪法保护公民财产权益的立法精神相背离。其二，基于 “任何人不因不法行为获利”的法理，若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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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 （２０１９）浙 ０１９２民初 １６２６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沪 ０１民终 １３６８９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京 ０１０５民初 ５７０４１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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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断加密货币的私法救济渠道，事实上将利益平衡的杠杆更多倾斜于违约者、侵权者一方，并非理性且公正

的制度安排。其三，从公益与私益的关系上看，在宏观层面上，国家肩负维系金融安全与稳定的公共职责；

在微观司法实践中，司法、仲裁等机构也需权衡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比例关系。基于此，只有当加密

货币持有或交易规模、方式确有明显金融风险或涉嫌犯罪时，国家才会动用行政或刑事手段进行强制管制；

否则，就应当将加密货币视为财产保护的对象，让相关市场交易得到应有的法律救济，从而在监管目标与个

人财产权保障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例如，在相关案例中，生效判决明确指出：加密货币可被接受的公民个

人在自担风险的前提下依法使用货币购买并持有，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不能开展与加密货币相关的业务并不

能推定国家禁止私人正常交易加密货币。① 双方当事人之间买卖加密货币的行为并非代币发行融资行为，故不

违反我国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②

（二）合同无效的具体类型

在借贷合同、劳务合同等情形下，当事人约定以少量加密货币作为借贷本金、报酬或酬劳支付手段。此

时由于通常仅在私人之间形成有限范围的交易，不触及金融监管或公众利益的敏感环节，不存在大规模募集

或公开推广，且双方对币值波动及履行方式有充分认知，应当肯定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相比之下，实践中涉

加密货币的另一典型案件类型则被司法机关普遍认定为无效，即当事人委托中介平台进行加密货币投资引发

的委托合同纠纷。若当事人与某 “投资平台”签订委托合同，由平台代为操作大量加密货币交易、撮合融资

或参与 “挖矿”等高风险金融活动，就不再属于 “少量私下交易”范畴。此时，加密货币已被功能性地用于

获取投融资收益，或承担类基金、类信托角色，这与传统的私下借贷、普通买卖显然有别，其实质已走向

“金融工具化”或 “融资工具化”之路。对金融安全构成威胁，故而应认为逾越外部边界，认定合同无效。

这也是自由的合意在公法领域消失的体现。③ 实践中，因违反我国规范性文件对加密货币交易等的禁止性规

定，而应当被认定为无效的合同远不止上述情形，可进一步归纳为以下类型。

一是违反 《刑法》的明文规定，以加密货币作为犯罪工具的情形。典型情形包括：（１）通过加密货币实
施洗钱犯罪。我国洗钱犯罪体系下包含三个罪名，一是 《刑法》第 １９１条规定的洗钱罪；二是 《刑法》第 ３１２
条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三是 《刑法》第 ３４９条规定的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
罪。加密货币以其匿名性特征，为三类洗钱犯罪实施提供了便利，因而也为犯罪分子所 “青睐”。（２）通过加
密货币实施非法经营罪。特别是在实践中，存在通过加密货币实施非法支付结算甚至非法买卖外汇的情形。

（３）通过加密货币实施非法集资类犯罪。实践中亦有通过加密货币实施集资诈骗的行为发生。（４）为他人利
用加密货币实施信息网络犯罪提供信息网络帮助。此外，利用加密货币实施赌博、组织传销等犯罪亦有发生。

对于这一系列犯罪，显然已经逾越了加密货币 “争议”的外部边界，进入刑法的规制范畴，根据 《刑法》第

６４条的规定，应当予以没收。
二是违反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根据 《民法典》第 １５３条第 １款，因违反行政法上的强制性规定而

导致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形，所指向的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非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前者又进一步包括

资质缺乏、行为禁止、行为方式不当三种情形。④ 当前，行政法规中明确设定的涉加密货币的禁止性规定主要

有二：（１）根据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 ２５条第 ２项，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以虚拟货币为交易方式的洗
钱帮助的，系违反行为禁止规定的无效情形。（２）根据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 １９条第 ２项，以虚拟
货币等名义吸收资金的，同样系违反行为禁止规定的无效情形。在此两种情形下，即使行为本身未达相关犯

罪的罪量要素门槛，仍因违反行政法规而逾越外部边界。

三是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形。公序良俗包含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两个维度，但由于其语义的抽象性，在司

法实践中难免造成以一般道德标准替代公序良俗、向一般条款逃逸等现象。⑤ 是故，在划定涉加密货币行为是

否违反公序良俗时，需要作出更为明确的限定。从形式上讲，尽管部门规范性文件因其效力位阶不足而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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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桂 ０６民终 １３６５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京民终 ７４７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季卫东：《韦伯法社会学概观———聚焦国家与法的理性化》，《地方立法研究》２０２４年第 ６期。
参见石一峰：《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化分析》，《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 ２期。
参见蔡唱：《公序良俗在我国的司法适用研究》，《中国法学》２０１６年第 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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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价为行政法规，但包括 《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亦具有制度化的强制

效力。司法实践中，违反上述规范性文件而可能有违 “公共秩序”的合同类型主要包括：（１）当事人委托平
台代为进行加密货币交易、撮合融资或参与 “挖矿”的合同①；（２）当事人委托自然人代为通过境内或境外
平台进行加密货币交易的合同②；（３）以加密货币作为标的的民间借贷合同③；（４）“挖矿”专用计算机设备
（即 “矿机”）的买卖合同④；（５）涉委托机房技术服务企业对 “矿机”进行托管或维护的合同⑤，等等。

（三）司法裁判认定合同无效的考量因素

除前文已述的金融安全与稳定因素外，各类 “挖矿”活动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大，不利于国家产业结构

优化、节能减排，亦不利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不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与 “绿色原则”

相抵触。⑥ 故而，将明确违反上述规范性文件的行为理解为违反公序良俗也并无不妥。这也是司法实践的通常

理解。例如，有法院认为挖矿行为既违反 《关于整治虚拟货币 “挖矿”活动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又与

“绿色原则”有悖，违反公序良俗，合同无效。⑦ 理论上对此也多予以肯认。⑧ 不过，鉴于部门规范性文件效

力层级较低，而包括绿色原则在内的一系列法律原则解释余地亦极大，因而在以违反公序良俗为由否定民事

法律行为效力时应采审慎立场，既要兼顾法秩序统一，又要避免侵蚀意思自治等基本民法原则。对此，有以

下两个考量维度值得注意：

一是要关注时间维度，保护当事人的可预见性。最高人民法院明确：应当以 ２０２１年 ９月 ３日 （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部门发布 《关于整治虚拟货币 “挖矿”活动的通知》之日）为时间节点区别对待，该时点之后订立

的合同应认定无效；该时点之前的相关合同，应根据 《民法典》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结合案件事实予以认

定。⑨ 在此基础上，对于在相关政策出台前已订立的有效合同，还应考量当事人的行业背景、当事人对政策实

然与应然的知晓程度等，从而避免因政策环境的变化不当剥夺当事人已经享有的合同权益。瑏瑠

二是要做到整体把握风险，坚持穿透式思维。应当以当事人的行为类型是否将直接或间接产生加密货币

增量作为判断效力的核心。例如，对于 “挖矿”行为，应当穿透 “挖矿”相关合同群的委托、合作、服务等

表面形式，把握 “挖矿”活动 “投入成本、追求收益”的风险投资属性，从而将其界定为一种追求虚拟商品收

益的风险投资活动。对于这一风险投资过程所涉及的上述合同群，其法律效力均应当给予穿透式 “否定”。瑏瑡

三、涉加密货币合同无效后的民事纠纷处置思路

涉加密货币合同被认定无效后，根据 《民法典》第 １５７条的规定，会产生三个层次的法律后果：一是因
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二是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三是当事人因无

效合同所受到的损失，应当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基于加密货币的特殊性，相关无效合同在上述

三个环节处理上均会呈现一定的特点。

（一）加密货币的返还

如前所述，加密货币有独立的财产属性，因此根据 《民法典》第 １５７条，在基于无效合同已经交付加密货
币的情形下，应当以等额加密货币的返还作为财产清算的首要方式。瑏瑢 有观点认为，关于合同无效的财产返还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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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４）豫 ０１民终 １２８６１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成渝金融法院 （２０２４）渝 ８７民终 ５４８１号民事判决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４）新 ０１民终 ７２０１号
民事判决书。

参见于盠潮、李硕、张凯森：《虚拟货币借贷案件的裁判标准探析———基于 １３３份判决的实证分析》，《吉林金融研究》２０２４年第 ３期。
参见 “王某诉陈某买卖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２０２４１１２０８４００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３）粤 ０１民
终 １９９４３号民事判决书。

瑏瑡　 参见 “上海某公司诉北京某科技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２０２３１１２１１９００１。
参见 “王某诉陈某买卖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２０２４１１２０８４００１。
参见 《司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典型案例及专家点评意见》，《人民法院报》２０２３年 ２月 ２０日，第 ２版。
参见王利明：《论合同违背公序良俗———以 〈合同编解释〉第 １７条为中心》，《求是学刊》２０２４年第 ３期。
专题入库参考案例编写小组：《网络虚拟财产专题入库参考案例解读》，《中国应用法学》２０２４年第 ６期。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最高法知民终 ２８９６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沪 ０１１３民初 ２３７０４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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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与相关金融规章关于当事人自行承担投资损失的政策导向存在冲突，甚至有部分案例以加密货币引发的风险应

由行为人自行承担为由，驳回当事人返还加密货币的诉请。① 上述观点和做法有待商榷：首先，上述观点忽略了

加密货币本身的财产属性，未能区别当事人在合同订立之初的 “固有利益”和当事人从事加密货币交易的 “履

行利益”，将加密货币交易潜在的价值风险与加密货币的财产归属混为一谈，其结果只会诱发行为人不法侵占他

人加密货币，价值导向适得其反。其次，《民法典》已经废除了收缴财产作为无效法律行为后果的规定②，因此，

在民事纠纷的场域，合同无效后加密货币的返还原则上不存在 “法律不能”，除非刑事、行政程序介入而依法对

加密货币实施收缴，否则无效合同的清算还是应当优先适用财产返还规则。再次，相比于折价补偿的清算方式，

直接返还加密货币可以避免由于价格波动性大且价格标准不统一而产生类案不类判，有利于司法公平。③

然而，返还加密货币的司法裁判在实务中必然带来 “执行难”的问题。例如，实践中可能出现以下情

况：执行法院拟向被执行人开户的比特币交易平台发出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要求平台协助执行，但

未能查询到该平台在中国境内有效的通讯地址及联系方式；被执行人名下比特币已悉数转给案外人，且案外

人不知所终。④ 并且，在我国境内加密货币交易场所全部关停的情况下，除非当事人相互配合自愿履行判决，

否则对作为执行标的的加密货币进行查询、扣押、划转，均涉及境外交易平台的协助执行等操作性难题。质

言之，加密货币民事合同无效后的 “财产返还”存在理论正当性与实践可行性的反差。但实际上，这并不是

涉加密货币民事执行特有的问题，加密货币在刑事案件中的追缴、处置也会由于同样的原因受阻。这一困境

产生的原因，本质上是我国严厉的加密货币管控措施与财产权的司法保护需求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是财产权

保护的公权力依赖与私人发行加密货币的 “去中心化”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顶层设计的改革方有解决可

能。在针对性域外司法协助制度、司法机关与加密货币平台联动机制、统一的加密货币处置制度等有效建立

之前，“执行难”的问题将长期存在。因此，无效合同清算的第二种方式———折价补偿就显得不可或缺。

（二）加密货币的折价补偿

所谓折价补偿，是指基于无效合同取得加密货币的一方，以与加密货币等值的金钱进行替代性返还。由

于加密货币价值认定的复杂性，下文将专门展开讨论，此处仅分析合同无效场合的几个特别考量因素。首先，

司法机关只有在查明加密货币的返还确无履行可能性的情况下才可适用折价补偿。如果在上述前提不成立或

不明确的情况下径直裁判以等值货币的给付替代加密货币的给付，则无异于认可当事人 “借道”司法途径，

变相将加密货币 “兑换成”法定货币，这与我国当前实质上禁止加密货币的兑付、交易及流通的政策不符，

无法实现法政策的统一。⑤ 其次，对于折价补偿的标准存在 “主观说”与 “客观说”两种模式，且我国目前

理论通说更倾向于客观说。⑥ 然而，加密货币与一般财产类型存在重大差异，其在我国境内已无合法交易市

场，并且价值波动大、变现难度高，价值客观认定存在较大障碍，因此基于 “实用主义”的考量，在实践中

应当改为优先采纳 “主观说”。第一，如果当事人合同中有相关约定，应当予以尊重，承认此等条款并不因主合

同无效而当然无效。第二，法官应当依职权促成当事人实现 “意思自治”：无论是在庭审过程中，还是在强制执

行过程中，法官均应当加强释明，促使当事人对加密货币价值形成合意，实现 “定分止争”的效果。

再次，如果由于当事人之间未达成合意，则应当回归 “客观标准”，以市场基准作为折价的依据，此时

将存在时间标准 （即以何时间点的市场价值为准）的问题。由于应否折价补偿是以何种价额折价的前提问

题，因此在理论上，价额应以折价补偿请求权产生时为基准，即应以 “合同确认无效”与 “确定返还不能”

这两个时间点中的后至之日作为估价基准日。⑦ 这一时间标准往往与当事人订立合同之时相去较远，在此期

间，双方当事人都当然承担价格剧烈波动的风险，这恰恰体现了司法对不法交易的否定和抑制作用，有利于

司法效果与政策导向相统一。据此，对于前文所述的 “以物易物”或 “以财易物”情形下的已固化价值是否

可作为折价依据应采审慎态度，应当在确认其交易时间与上述估价基准日是否大致吻合后方可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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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杨巍、易康静：《利益衡量视角下涉虚拟货币合同效力认定的困境及其纾解》，《法治社会》２０２４年第 ６期。
参见原 《民法通则》第 ６１条、第 １４３条，原 《合同法》第 ５９条。
参见石晓波、高松琼：《数字货币强制执行的问题与化解》，《河南社会科学》２０２４年第 ９期。
参见朱英子：《上海高院发布涉币案例：比特币作为虚拟财产，受财产权法律规范的调整》，２１世纪经济报道官方网站，２０２２年 ５月
５日，ｈｔｔｐｓ牶 ??ｗｗｗ ２１ｊｉｎｇｊｉ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２２０５０５ ／ ｈｅｒａｌｄ ／ ０１７２ａａｄ５ｆ１ｆ５０ａｂ４ｃｆｄ８ａｄ３ｅ２４０７ｆｆｆ６ ｈｔｍｌ。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粤 ０３民特 ７１９号民事裁定书。

⑦　 参见叶名怡：《〈民法典〉第 １５７条 （法律行为无效之法律后果）评注》，《法学家》２０２２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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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损失的承担

从司法实践来看，当事人主张无效涉加密货币合同中的 “损失”主要包括：（１）当事人委托他人代为进
行加密货币交易投资而交付的投资款①；（２）民间借贷中交付的作为借贷标的加密货币②；（３）“矿机”买卖
或服务合同的价款本金③；（４）“矿机”买卖或服务合同的价款资金占用利息④；（５）“矿机”服务合同履行
中因服务瑕疵 （如断电）造成的损失⑤。

仔细甄别即可发现，以上诉请中有相当部分并不属于 《民法典》第 １５７条中规定的 “损失”范畴。其中

第 （２）和第 （３）种诉求，针对的是基于无效合同而交付合同相对方的财产，应当纳入 “财产返还”的范

畴。在合同无效情形下，加密货币 “借款”和合同价款的收取方应当全额返还，并不存在 “分担”的问题。

而第 （５）种情形中，“矿机”正常运行属于合同的履行利益，在合同无效情况下，当事人不得请求履行利益
的给付，自然也不存在履行利益的 “损失”赔偿。其余两种情形才属于 （包含）当事人 “因无效合同所受到

的损失”。其中，第 （１）种情形的特殊之处在于，根据委托合同的约定，相关投资款并非归受托人所有，而
是由受托平台或自然人交付第三方完成加密货币交易，因此投资款尚存于受托人的部分应直接予以返还，无

法返还的部分则构成损失。

那么，在相关政策规定已经明确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的行为无效，“由此引发的损失由其自行承

担”的背景下⑥，此类案件中投资人的损失赔偿诉求是否就可以全部驳回呢？所谓 “自行承担”，即每个民事

主体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在相关的违法投资活动中，并不单只有一方主体，不同民事主体对投资行为的

促成可能均有一定的过错。此处的 “过错”，也可以说是各当事人对订立无效合同的贡献度或可归责性。如

果说，投资人 （委托方）为自己的过错 “买单”合乎法理和政策，但对不法行为 “与有过错”的受托方等主

体，亦不应逃脱自己的责任，否则，合同无效制度就无法起到应有的预防和惩戒功能。

在个案中，损失分担比例的认定应考量各方当事人对达成不法交易的可归责性之对比。具体而言，以委

托投资情形为例，此类交易模式与证券投资具有实质相似性：现有金融监管框架对投资顾问群体设置了严苛

的准入条件，司法衡量的核心目标在于通过强化受托方的专业资质与职业道德约束。实践中，部分受托人为

拓展业务渠道，常采用夸大收益预期、弱化风险提示等不当营销手段诱导委托人缔约，此时应判定受托方对

合同无效引发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反之，如果委托方和受托方都是受他人诱惑而相约加入投资行为，受托

方只是代为转交投资款，则受托人对于造成委托人的投资行为和损失并不具备主要的可归责性。总之，在进

行损失分担的自由裁量时，法院应当以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为指导，综合考量合同订立过程、双方收益

比例、专业认知水平等，精准遏制不法交易源头，以科学的责任分配助推合同无效制度目的的实现。

四、加密货币的财产价值认定

实践中，加密货币的价格往往表现出高度个性化与不稳定特点⑦，加密货币的价值认定也成为困扰司法

实践的难题。本文认为，对加密货币的价值认定应当遵循以下原则和方法。

（一）价值认定的基本原则

“法律原则通常具有主导性法律思想的品格。”⑧ 实践中，加密货币的财产价值认定需要在理论层面明确

加密货币价值认定的基本原则，从而确保实践操作符合基本的法治精神和法律原理。本文认为，加密货币财

产价值认定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利益平衡原则、融贯一致原则、意思自治原则以及实用主义原则。

第一，利益平衡原则。利益平衡原则并非一味支持或偏袒某一方⑨，而是在现行法律与证据规则的框架

８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成渝金融法院 （２０２４）渝 ８７民终 ５４８１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于盠潮、李硕、张凯森：《虚拟货币借贷案件的裁判标准探析———基于 １３３份判决的实证分析》，《吉林金融研究》２０２４年第 ３期。
参见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４）豫 ０１民终 １２８６１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 “王某诉陈某买卖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２０２４１１２０８４００１。
参见 “上海某公司诉北京某科技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２０２３１１２１１９００１。
参见 《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银发 〔２０２１〕２３７号）。
参见房慧颖：《数字资产属性的界定及其证成》，《学术月刊》２０２４年第 ５期。
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黄家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０年，第 ６００页。
参见邓中文、余柯蓝、付忠：《版权领域刑事合规研究》，《四川轻化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４年第 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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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尽量让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诉求在裁判过程中得到公平体现，同时不违反金融监管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底线。

特别是，鉴于加密货币价格波动较大，可能导致诉求方过度获利或遭受损失。为防止裁判结果明显不利于一

方当事人，应尽可能兼顾原、被告双方的合理诉求，平衡原告对损失弥补的期待与被告对合理赔偿的承担能

力，力争减少价格剧烈波动对民事赔偿或财产分割产生的极端影响，使裁判结果既符合法律规范与证据事实，

也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普遍期待。

第二，融贯一致原则。该原则要求司法机关在认定加密货币财产价值时，注意与现行法律体系、既有判

例及其他类似财产类型规则相衔接，确保裁判的一致性和可预期性，具体包括：其一，尽管加密货币纠纷具

有技术性和创新性，但本质上仍是财产纠纷，适用 《民法典》等民事法律一般规则。在特殊情形下利用扩大

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将案件事实与现行规范相连接。其二，司法统一要求 “同案同判”或 “同类案件同向”

处理，避免结果差异引发对司法公平的质疑。其三，融贯一致原则还要求对加密货币与其他相似虚拟财产保

持基本通约的处理方式。尽管加密货币有更强的价格波动性和技术特征，但在 “财产价值评估”核心环节，

仍要与民事财产一般法理和评估路径相衔接。

第三，意思自治原则。《民法典》总则及合同编均强调意思自治的重要性，且其作为一种各方当事人共

同进行意思磋商和自治的工具，能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志和利益。① 若当事人已通过事先约定或事后协商确定

加密货币价值认定基准及履行细节，司法机关应基于意思自治原则予以尊重。加密货币纠纷核心多为价格波

动、损害及履行方式争议。在合法范畴内最大限度尊重当事人意愿，也有助于高效解决纠纷。例如，“贺某与

冯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中，双方离婚协议约定 “数字货币现值 ２４０万元，一人一半。因资产变动大、变现
难……还款期限最多三年，三年后还款 １２０万元人民币”。法院对此表示肯定，认为其就数字货币现值、分配
数额、支付时间等进行了明确约定，系真实意思表示，应履行协议确定的给付义务。② 该案虽非合同无效案

件，但其通过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巧妙回避了加密货币价值认定难题，办案思路具有普适性，值得借鉴。

第四，实用主义原则。实用主义是 “一种处理问题的进路，注重实践的和工具性的，而不是本质主义的；

它感兴趣的是什么起作用，什么有用，而不在意这 ‘实在 （ｒｅａｌｌｙ）’是什么。因此，它是向前看的，它也珍
视与昔日的连续性，但仅限于这有助于我们应对当下和未来的问题”③。在处理加密货币民事争议时，遵循实

用主义原则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加密货币缺乏统一的定价机制，价格受市场供需影响波动剧烈，且跨平台乃

至跨境交易十分普遍。在这样的背景下，司法机关在认定加密货币价值时，难以单纯依赖所谓 “完美”或

“全能”的标准，当事人也难以承担对此的举证责任。相较之下，摆脱对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大写真理”

的束缚，立足个案的实际情况，综合评判证据与市场行情，灵活地选择价值认定方法和时点，并在合法的前

提下适度采纳或修正当事人的主张，有利于落实判决或调解结果，赢得当事人的认可与配合，减少执行障碍，

维护民事诉讼的经济与效率原则，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价值认定的具体方法

１ 当事人事先约定或事后协商。

在加密货币民事纠纷中，若当事人在签订协议或设定交易条款时，已对加密货币的估值方式、参考的交易

平台以及汇率折算方法等作出了明确且具体的约定，那么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当优先依据该约定来进

行价值认定。这种做法不仅有助于从源头上减少诉讼争议，节约宝贵的司法资源，还能使当事人在交易时对价格

标准有明确预期，从而能够及时、灵活地应对加密货币市场的行情波动。此外，若当事人之间事先未有相关约

定，但在诉讼过程中能够自愿达成价格协议，同样应当得到司法的支持与认可。这种 “事后协商”机制，往往

是在法官的释明和调解下，结合双方当事人对行情变动的合理认识，在特定的价格区间内达成妥协，有利于实现

案件的彻底解决。然而，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同时，也必须保持警惕，防止一方利用技术壁垒、信息不对称

或行情异动，使对方做出明显不利承诺，可能构成显失公平或重大误解，或出现欺诈、胁迫等违反诚实信用

的情形。对此，司法机关宜要求当事人说明协商定价的基础依据，有效把控避免出现协商结果的显失公平。

９０１

①

②

③

参见王利明：《论合同法的功能》，《地方立法研究》２０２４年第 ６期。
参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京 ０１０２民初 ３５４８６号民事判决书。
理查德·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 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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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客观行情参照。

当事人无明确约定或协商不成时，法院可借助域外主流交易所或行情聚合网站的历史数据，选取与纠纷

时点匹配的行情作为价格依据。该方法具有以下优势：一是公开透明、较具公信力，便于法官核实并让各方

接受；二是必要时可在多家平台价格基础上加权平均，减少单一平台异常行情对裁判结果的影响。若行情波

动极大或双方就多个时点产生争议，法院可在关键交易时点采用分段认定法，将不同阶段的行情分别折算再

综合评判，以更贴近双方实际损失或利益。

有观点认为，域外加密货币交易平台网站并非我国认可的交易价格信息发布平台，故不能将该网站上加

密货币的交易价格数据直接作为被上诉人损失的认定标准。① 本文认为，我国法律禁止的是加密货币的 “货

币化”“金融化”交易，而在民事纠纷中判令合同无效、财产返还已经足以达到阻却交易的效果。以域外交

易平台的价格信息作为价值参考，完全不能等同于鼓励当事人进行违法交易。况且在本土缺乏合法交易平台

的现实状况下，域外市场交易价格是仅有的、客观的参考依据，甚至在实务中，当事人 “合意”确定加密货

币价值，大概率也需域外市场交易价格。因此，仅以我国的禁止性政策而否认域外市场交易价格的可参照性，

有失公允。

３ “以物易物”或 “以财易物”情形下的已固化价值。

在司法实践中，若一方当事人已将加密货币实质折算为其他稳定财产 （如不动产、机动车、稀有金属

等），或通过 “以财易物”方式出售比特币获得法定货币，该转化行为已固化加密货币的市场价值。法院可

优先依实际成交价格认定当事人财产利益或损失，原因在于：其一，无论 “以物易物”换得稳定财物，还是

“以财易物”转换成法定货币，当事人已完成真实市场交易，相比事后套用行情报价或专家评估，更能真实

体现加密货币在具体时间节点的实际价值；其二，有助于避免因平台报价偏差、专家意见不一引发争执，同

时降低当事人举证与辩论成本，提高纠纷解决效率。但需注意，应充分考虑明显不合理的市场交易价格，以

及交易时点与价值认定基准时点时间差过大等问题，合理平衡双方利益关系。

４ 专家评估或鉴定。

在涉加密货币刑事案件中，评估鉴定是确定涉案财物价值的基本方法。这不仅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使用②，

也为理论界所认可。在当前国内市场上，少有评估机构涉及电子资产的相关业务，且在评估方法等方面亦未

取得广泛共识。在此背景下，若一味追求加密货币价值认定应通过专家评估或鉴定，要求当事人一律提交评

估鉴定报告或全部由法院委托鉴定评估，不仅会增加当事人和法院的负担，还可能带来第三方机构资质认定、

当事双方定价证据明显冲突、评价结论过于离奇、对当事人证明负担过重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尽管专家评

估或鉴定在许多情形下被认为具有较高的证明力，但在涉加密货币民事纠纷中，不宜作为优先适用的价值认

定方法，而更应扮演 “兜底”角色。仅在事实复杂、争议金额巨大或证据较缺乏的案件中，法院可委托具备

数字资产评估经验的专业机构或由当事人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对加密货币市场价值出具专业意见。

５ 刑 （行）民交叉等情形下的价格认定对齐。

实践中，倘若加密货币纠纷涉及刑事犯罪，此时的价值认定应当与刑事、行政认定保持一致，如此既尊

重了刑事或行政程序中的专业认定，也提升了加密货币价格评估在民事审判中的可操作性和公信力，保持法

院裁判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例如，在涉嫌财产犯罪的案件中，若公安机关或检察院已委托专业机构对涉案加

密货币进行鉴定并出具了具备较强公信力的估值意见，那么民事法官在随后关联案件的侵权纠纷审理中，可

以参照或直接采用该鉴定结果，避免重复评估带来的讼累与资源浪费。

五、结语

普里马维拉·德·菲利皮与亚伦·赖特认为，“互联网 ‘破坏了基于地理界限的法律的可行性和合法

性’。国家的法律和法规会消失在 ‘网络空间’的位元和字节中，取而代之的是私人行动者定义的规则”③。

０１１

①

②

③

参见刘江：《１８ ８８个比特币背后的法律属性与财产价值》，微信公众号 “上海一中法院”，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ｈｔｔｐｓ牶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ＮＳＦ６ＰＷＪｊＤｃｉｄＦＫ２Ｑｈｉ２ＱＭＡ。
参见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辽 ０２刑终 ２５８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 Ｐｒｉｍａｖｅｒａ Ｄｅ Ｆｉｌｉｐｐｉ ＆ Ａａｒｏｎ Ｗｒｉｇｈｔ：《区块链与法律：程式码之治》，王延川译，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第 ７０页。



论加密货币法律属性及合同效力认定

不可否认，加密货币的出现确实给传统民法适用带来挑战，但据此认为国家法律法规在加密货币面前缺位，

进而呈现出 “加密无政府状态”①，未免言过其实。从立法论上看，２０２５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提出 “坚持先

立后破，善于通过科学立法解决新问题”，要求 “研究无人驾驶、低空经济、人工智能、虚拟货币、数据权属

等新问题”②，也体现了国家对这一新兴法律需求的积极回应。鉴于国家立法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相对滞后，应

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能动性、自主性和积极性，以灵活、及时地满足数字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③ 正是对这一

新兴法律问题的回应；从解释论上看，既有民事法律规则也为加密货币民事纠纷解决提供了充足可用的分析

工具。因此，总体上而言，加密货币并未导致法律体系的 “缺位”，而是在既有法律框架与新兴立法双重作

用下，逐步实现规范与治理的平衡。

本文以加密货币法律属性为论证起点，否定加密货币的货币属性并证成其虚拟财产地位，确立了私法保

护的逻辑起点。在加密货币的价值认定层面，确定基础原则与具体规则的双层认定结构，构建 “意思自治优

先、市场基准补充、专业评估矫正”的价值认定层级，回应加密货币价格剧烈波动的实践难题。此外，通过

具体分析各类涉加密货币民事纠纷，阐明了如何在不违背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对加密货币民事

纠纷进行有效处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加密货币价格的波动性和跨境流通特征，法律对其保护与规制仍有

待立法与司法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唯有在公法监管和私法调试的双轨推进下，方能兼顾金融安全、技术创新

与公民财产权益保护，为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加稳健的法治保障。

（责任编辑：邱小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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